附件4

北京市生态村建设指标及指标解释
（2015年修订）

一、基本条件
1.基础扎实。领导重视，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工作人员，有固定办公场所。制定了符合区域环境规划总体要求的环境规划或环境保护方案，并组织实施。
2.环境良好。村域内水源清洁、田园清洁，村内无黑臭水体。村内无散烧劣质燃煤现象，且70%以上的住户完成清洁能源改造。规模化养殖场治理符合要求。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无脏乱差现象、无秸秆和垃圾焚烧，公共卫生厕所管理符合要求。村域内无滥垦、滥伐、滥采、滥挖现象，近3年未发生较大（Ⅲ级）以上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近2年内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处罚。废弃矿山、窖坑、砂石坑得到恢复。
3.生活富裕。经济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用水、用电、通信和用气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全。
4.公众满意。有村规民约和环保宣传设施，倡导生态文明，村民具有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环保长效管理机制健全，群众反映的各类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率≥90%。
二、指标要求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具体要求

	村庄建设
	1
	饮用水卫生合格率（%）
	100

	
	2
	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95

	
	3
	主要道路硬化、绿化
	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

	
	4
	河塘沟渠整治率（%）
	100

	
	5
	水土流失治理率（%）
山区
平原
	
≥90
不考核

	
	6
	林木覆盖率（%）
山区
平原
	
≥75
≥25

	
	7
	文物、遗迹、风景名胜等资源保护
	符合相关要求

	
	8
	生活污水处理率（%）
	≥80 

	
	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5

	产业发展
	10
	化肥施用强度（公斤/公顷·年，折纯）
	≤220

	
	11
	农药施用强度（公斤/公顷·年，折纯）
	≤ 2.5

	
	12
	农田土壤质量
	有机质含量逐年上升
环境质量保持安全

	
	13
	农膜回收率
	≥90

	
	14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100

	
	15
	季节性裸露农田治理率（%）
	100

	
	16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养殖）面积的比重（%）
	≥60



北京市生态村建设指标解释
一、基本条件
1.基础扎实。领导重视，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工作人员，有固定办公场所。制定了符合区域环境规划总体要求的环境规划或环境保护方案，并组织实施。
指标解释：村委会成立生态文明村创建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健全；对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分工明确、任务落实，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工作人员。
考核要求：查看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材料。
2.环境良好。村域内水源清洁、田园清洁，村内无黑臭水体。村内无散烧劣质燃煤现象，且70%以上的住户完成清洁能源改造。规模化养殖场治理符合要求。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无脏乱差现象、无秸秆和垃圾焚烧，公共卫生厕所管理符合要求。村域内无滥垦、滥伐、滥采、滥挖现象，近3年未发生较大（Ⅲ级）以上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近2年内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处罚。废弃矿山、窖坑、砂石坑得到恢复。
指标解释：村域内地表水体满足环境功能要求，无异味、臭味（包括排灌沟、渠，河、湖、水塘等）。村内无散烧劣质燃煤，70%以上的住户完成优质煤替代、电力、燃气和可再生能源清洁改造。规模化养殖场治理设施建成并稳定运行，达到污染物减排要求。村容村貌整洁是指街道路面平整，排水通畅，卫生状况良好，主要街道有卫生设施，垃圾箱箱体整洁；有专门保洁队伍，生活垃圾日清日运，无垃圾乱堆乱倒现象，无直接向江河湖泊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现象。无秸秆和垃圾焚烧现象。公共卫生厕所管理符合《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要求。村域内无滥垦、滥伐、滥采、滥挖现象，近3年未发生较大（Ⅲ级）以上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近2年内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处罚。废弃矿山、窖坑、砂石坑得到恢复。
考核要求：查看清洁能源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化养殖场治理有关文件材料，并现场检查、考核。
3.生活富裕。经济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用水、用电、通信和用气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全。
指标解释：经济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无不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的企业，所有企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农田水利设施、农田道路、农田林网、农资销售网点等农业基础设施完备。根据与上级政府签订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近3年内无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用水、用电、用气、通信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全，给水、排水系统完善，管网布局规范合理；电力、通讯、有线电视线路架设规范，外观协调；居民日常做饭、洗浴、照明、取暖等所使用的天然气、沼气等用气管网基础设施完备。
考核要求：查看区环保、农业、统计等部门证明材料，现场检查、考核。
4.公众满意。有村规民约和环保宣传设施，倡导生态文明，村民具有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环保长效管理机制健全，群众反映的各类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率≥90%。
指标解释：制定了包括保护环境在内的村规民约，家喻户晓；有固定的环保宣传设施，内容经常更新。建立健全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机制，群众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与环境意识，有正常的反映保护环境的意见和建议的渠道。12369环境投诉处理满意率要求达到90%以上。群众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率指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及环境质量状况的满意程度。采取对辖区各职业人群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随机抽样人数不低于辖区总人口的0.5%。问卷在“满意”、“不满意”二者之间进行选择。
考核要求：现场检查是否有环保宣传标语或橱窗。查看环境投诉记录及处理情况。
二、考核指标
1.饮用水卫生合格率
指标解释：生活饮用水质符合国家《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的要求。
考核要求：查看区卫生部门证明材料，查阅水质检测报告。
2.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指标解释：指村域内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数占实际常住户数的百分比。卫生厕所标准执行《农村户厕卫生标准》（GB19379－2003）。
考核要求：查看区卫生部门有关材料，现场抽查。
3.主要道路硬化、绿化
指标解释：村内主次道路硬化率达到100%，村内有绿化带、街心花园等绿化地块，重视村庄的绿化、美化工作。
考核要求：查看区建设、园林绿化等部门证明材料，现场查看。
4.河塘沟渠整治率
指标解释：指村庄内完成整治的河道、水塘、沟渠数量占村庄河道、水塘、沟渠总数的百分比。河塘沟渠整治指村域内的河道、沟渠和水塘开展截污治污、拆除违建、清淤疏浚、环境卫生治理、河岸生态化改造等整治内容。完成整治的河道、沟渠和水塘需净化整洁、水体清澈、无淤积、无臭味、无白色污染、无垃圾杂物等。
考核要求：查看区环保、水务部门证明材料，现场查看。
5.水土流失治理率
指标解释：经治理合格的水土流失面积占村域内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水务部门证明材料。
6.林木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辖区内林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园林绿化部门证明材料。
7.文物、遗迹、风景名胜等资源保护
指标解释：文物、遗迹及风景名胜等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考核要求：查看区旅游、文物、国土、园林绿化部门证明材料。
8.生活污水处理率（%）
指标解释：指村域内经过污水处理厂或其他处理设施处理的生活污水量占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水务部门证明材料。
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解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指乡镇建成区经无害化处理的生活垃圾数量占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市政市容部门证明材料。
10.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
指标解释：农用化肥施用强度指辖区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与播种总面积之比。化肥施用量按折纯量（指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计算。农药施用强度指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农药施用量与播种总面积之比，农药施用量按折纯量（指未稀释的原药量）计算。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
11.农田土壤环境质量
指标解释：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指单位体积农田土壤中含有的各种动植物残体与微生物及其分解合成的有机物质的数量。一般以有机质占干土重的比值表示。土壤有机质测定方法依据《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NYT 1121.6-2006）。土样采集参照各地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样品采集规程或方法。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28-1995）。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和监测数据。
12.农膜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村域内农田回收薄膜量占使用薄膜量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查阅农资使用的证明材料；现场察看农膜回收系统及其回收利用证明原件和原始记录单。
13.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村域内综合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数量占农作物秸秆产生总量的百分比。秸秆综合利用主要包括粉碎还田、过腹还田、用作燃料、秸秆气化、建材加工、食用菌生产、编织等。村域内全部范围划定为秸秆禁烧区，并无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14.季节性裸露农田治理率（%）
指标解释：采取保护性耕作（免耕留茬）等方式的农田面积占季节性裸露农田总面积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
15.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养殖）面积的比重
指标解释：指辖区内主要农（林）产品、水（海）产品中，认证为有机、绿色及无公害农产品的种植（养殖）面积占总种植（养殖）面积的比例。其中，有机农、水产品种植（养殖）面积按实际面积两倍统计，总种植（养殖）面积不变。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水产品种植（养殖）面积不能重复统计。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园林绿化、质监部门证明材料。

